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海宁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水务集团”）、云南水务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水务”）持有的浙江海云环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云环保”）100%股权，以及海宁水务集团持有的海宁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首创水务”）40%股权、海宁实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

康水务”）40%股权、海宁绿动海云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动海云”）

40%股权，并向海宁水务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经对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本次交易中拟购买的标的资产海云环保 100%股权、首创水务 40%

股权、实康水务 40%股权、绿动海云 40%股权为股权类资产，不涉及需要立项、

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相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报送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审批，上述报批事项已在《浙江

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中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2）本次交易对方海宁水务集团、云南水务合法拥有海云环保 100%的股权，

以及海宁水务集团合法拥有的首创水务 40%的股权、实康水务 40%的股权、绿

动海云 40%的股权，该等股权上没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

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标的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

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标的公司为依

法设立和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本

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标的资产按交易合同约定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



律障碍。 

（3）上市公司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包括取得生产

经营所需要的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

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4）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

上市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

业竞争。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说明》之签署页）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